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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1-074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控股”）第十届

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

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

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由王磊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与会董事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内

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有关本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同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

于出售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

投资”）将持有的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宜宾铭曦投资有限公司。根据能源科技公司在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及经营状况，将能源科技公司 100％股权及能源科技公司对外债

务承接的转让对价确定为 1.2180 亿元，该转让对价包含能源科技公司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经确认的对外承担的所有债务（含涉及能源科技公司的各种涉诉

案件）以及应付款项，包括本次股权转让应付税款。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与会董事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宁波

恒阳食品有限公司贷款追加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有关本事项的详细内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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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为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贷款追加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4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波恒阳”）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最

高额融资合同》，宁波恒阳向华夏银行申请办理贷款、承兑、贸易融资等人民币

本金敞口壹亿元整以内贷款，期限叁年。2019 年 4 月 11 日本公司、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人陈阳友

先生分别与华夏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2020 年 9 月应华夏银行要求追加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为上述

宁波恒阳向华夏银行融资提供担保，2020 年 9 月 15 日大连和升与华夏银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近日华夏银行要求追加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合计持有的内蒙古牙克石五九

（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的 6.0381%股权（出资额

4400 万元）为上述宁波恒阳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董事会原则同意追加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投资合计持有的五

九集团的 6.0381%股权（出资额 4400 万元）为上述宁波恒阳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主债权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4 日至 2022 年 4 月 4 日，

每笔债权的到期日以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日期为准，且不受该期限是否届满的限

制。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与会董事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

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有关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事项见本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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